附件1： 

第四届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评奖办法

一、 奖项设置

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设期刊奖、图书奖、音像电子及网络出版物奖、内部出版物奖等4个奖项，各类奖项分别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优秀奖若干名。

二、 评选范围 

1. 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期刊奖) 

有色金属领域公开发行的期刊[包括：学术类、技术类、综合(指导)类、检索类和科普类期刊]，办刊3年以上。 

2. 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图书奖）

2016年1月至 2018年 12月出版发行的 (以版权页为准)有色金属类专著、教材和翻译作品。

3. 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音像电子及网络出版物奖)

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出版或正式上线运营的有色金属类新版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

4. 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内部出版物奖)

有色金属行业各企、事业单位主办的内刊、企业报纸等内部出版物，创办时间 3年以上（含3年）。

三、 参评条件 

1. 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期刊奖) 

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的参评期刊应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遵守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规和条例，参评期刊奖应具备以下条件：

（1）有办刊特色，在学科专业领域内有较大影响，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得到行业单位认可，读者反映良好； 

（2）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专业水准； 

（3）有较高的编辑印刷质量； 

（4） 重视经营管理，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积极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

2. 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图书奖）

参评图书奖应具备以下条件：

（1）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学术价值或文化价值； 

（2）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和良好的导向作用； 

（3）内容及形式上有一定创新性； 

（4）有一定发行量，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5）装帧设计精美、印刷精良，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

3. 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音像电子及网络出版物奖)

参评音像电子及网络出版物奖应具备以下条件：

（1）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学术价值或文化价值； 

（2）为国产原创作品，引进版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不在参评之列。

（3）编辑制作水平较高，外观、装帧或网页设计质量较好。

（4）版权关系清晰，符合国家有关著作权方面的规定。

4. 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内部出版物奖) 

参评内部出版物奖的内刊和企业报纸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企业内或学科专业领域内有较大影响，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得到办刊单位认可，读者反映良好； 

（2）能及时反映企业或学科发展动向、科学技术水平和重要科研成果； 

（3）有较高的编辑印刷质量。 

四、 报送程序及材料 

符合评选范围的出版物报主办单位审核，经审核同意后填写申报表，主办单位审核盖章后报送。请于2020年5月31日前将申报材料及相关样本送(寄)至有研博翰（北京）出版有限公司（收件人 柳青；电话 13810452059；邮编 100088；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号拐角楼306）；另外，请在5月31日前完成在线申报，申报途径另行通知。逾期不再受理。 

1.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期刊奖) 

参评期刊奖的作品报送材料如下：

（1）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期刊奖)申报表； 

（2）期刊出版许可证（副本）复印件及获奖证明； 

（3）期刊样刊（2016、2017、2018年第 1期各 1册）。 

2. 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图书奖)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的会员单位可推荐 10种图书参评，非会员单位推荐 6种图书参评。丛书可作为一种出版物参加评选，也可选择其中一本单独参加评选。超过申报数量的不予受理。 

参评图书奖的作品报送材料如下： 

（1）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图书奖)申报表； 

（2）图书编校质量检查表； 

（3）参评图书1册（套）。 

3. 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音像电子及网络出版物奖)

参评音像电子及网络出版物奖的作品报送材料如下：

（1）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音像电子及网络出版物奖)申报表； 

   （2）样本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4.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内部出版物奖) 

    参评内部出版物奖的作品报送材料如下： 

   （1）中国有色金属出版物奖(内部出版物奖)申报表； 

   （2）内部出版物许可证（副本）复印件及获奖证明； 

   （3）内部出版物样本（内刊报送2016、2017、2018年第 1期各 1册，企业报纸报送2016、2017、2018年1月、7月第 1期各 1份）。 

五、 相关说明 

   （1）出版内容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出版物不予参评。 

   （2）出版质量未达到有关规定或标准的，不予参评。 

   （3）在近 3年内曾因违反规定受到有关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及以上行政处罚的出版单位不予参评。 

   （4）材料报送不全的，推荐表填写内容与事实不符的，均取消参评资格。 

六、 评审组织 

成立由中国有色金属行业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负责各奖项的评选工作。评审委员会下设评奖工作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有研博翰（北京）出版有限公司。 
七、 奖励 

所有奖项将由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颁发荣誉证书，并将举行颁奖仪式。获奖结果还将在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主办的网站、期刊等媒体上予以公布表彰。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评审委员会。 



